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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山市财政局文件
中财采购〔2024〕13号

中山市财政局关于推行政府采购项目
“承诺信用制”工作的通知

市各有关单位，火炬开发区财政局，翠亨新区财政分局、各镇街

财政分局，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，各政府采购代理机构、供应商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工作的

意见》（国发〔2021〕24号）相关要求，持续优化政府采购营商

环境，提升供应商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的便利程度，推进政府采购

领域信用体系建设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决定在我市政府采购项目实

施过程中，对供应商部分资格条件实行“承诺信用制”，现就具体

事宜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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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“承诺信用制”适用对象和范围

适用对象：参加中山市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。

适用范围：“承诺信用制”适用于公开招标、邀请招标、竞争

性谈判、竞争性磋商、询价、单一来源等法定政府采购方式实施

的政府采购项目。通过电子卖场实施的政府采购项目不适用本通

知的规定，继续按照电子卖场相关交易规则执行。

二、“承诺信用制”主要形式及内容

（一）主要形式：供应商在参加我市政府采购活动时，基本

资格条件采取“承诺信用制”的，允许供应商提供相关资格信用承

诺函（格式见附件），在投标（响应）文件中无需提供财务状况

报告、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、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等证明

材料。供应商未提供资格信用承诺函的，应当按照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政府采购法》及其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。

若供应商同时提供承诺函和证明材料的，资格审查时以证明材料

为准。

（二）具体内容：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中规定的供应商基本资格要求

证明材料明确为标准统一、内容明确的《政府采购供应商资格信

用承诺函》（格式见附件），具体内容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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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供应商承诺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

2.供应商承诺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；

3.供应商承诺参加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

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。

三、“承诺信用制”工作要求

（一）推行政府采购“承诺信用制”是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，

降低供应商参与采购活动成本，提高政府采购便利性的重要举措，

各镇街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要通过多种途径和形式广泛宣传政

府采购“承诺信用制”，确保本级各预算单位严格按照要求落实“承

诺信用制”；各级预算单位、各采购代理机构要充分认识此项工作

的重要意义，按照“承诺信用制”工作要求开展好采购活动。

（二）参加我市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

则，对其信用承诺内容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有效性负责。如供应

商作出资格信用承诺不实的，经调查核实属于提供虚假材料谋取

中标、成交的，按照政府采购相关规定进行处理，并依法承担相

应的法律责任。

（三）为确保项目履约质量，强化信用记录结果的运用，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十七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、

第（三）项、第（五）项及第二款规定的条件，以及是否被列为“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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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被执行人”、“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”、“政府采购严重违法

失信行为记录名单”等不在承诺范围内，继续根据相关规定作为特

定资格要求对供应商进行审查。

（四）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各代理机构在本通知实施

后发布的采购项目信息公告以及采购文件需严格按照本通知要求

执行，请各采购单位、采购代理机构做好政策衔接工作。

附件：政府采购供应商资格信用承诺函

中山市财政局

2024年 5月 31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中山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4年 5月 31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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